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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甲方”）拟通过现

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天津市华明鑫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天津市凯悦化

工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丙方”）、自然人刘乃兰（以下简称“丁方”）所共同持有的天津

有容蒂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合计100%股权，包括旗下所有控股附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收购”）。各方于2020年11月02日签署了《并购

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 

公司与天津市华明鑫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凯悦化工实业公司、自然人刘乃兰签

订的意向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属于交易各方的交易意向性约定，并购意向协议付诸实施以

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次并购事项尚需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审计和资产评估，交易各方将根据相关结果

进一步协商洽谈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本次交易最终条款以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最

终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4、本次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若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按照《公司

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

进展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为上市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结合目标公司资产等状况，甲乙丙丁各方经友好协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拟通过现金购买标的公司100%股权。本次并购事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本次交易标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最终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有容蒂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724474308T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刘乃兰 

5、注册资本：6008.024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0年10月08日 

7、公司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弘顺道11号 

8、经营范围：通讯器材、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电缆材料、高分子材料、有色金属的

制造、加工、销售、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上述产品及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其相关技术的批发、零售及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天津市华明鑫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53% 

2 天津市凯悦化工实业公司 33.22% 

3 刘乃兰 26.25% 

合计 100.00%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乙方）： 

1、公司名称：天津市华明鑫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7522164375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佟勤 

5、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3年07月31日 



7、公司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弘顺道 11号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商业、餐饮业、高科技产业、教育业、物流业、房地产

业及基础设施、医药业、水利业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机械设备批发兼零售；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交易对手方（丙方）： 

1、公司名称：天津市凯悦化工实业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0103749970H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张海永 

5、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88年08月12日 

7、公司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范庄村 

8、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化工（易燃、易爆、易制毒、化学危险品除外）、土产品、畜

产品、纺织品、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家具。 

交易对手方（丁方）： 

1、自然人：刘乃兰 

2、证件类型：居民身份证 

3、身份证号码：120***********3029  

四、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有意向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天津市华明鑫裕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天津市凯悦化工实业公司、自然人刘乃兰所共同持有的标的公司100%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标的公司估值 

经各方同意，标的公司的净资产值、总估值具体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数值为准。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

最终亦将参照前述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所确认的数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3、并购保证金 

各方签订完《并购意向协议书》，上市公司向各方认可的共管账户支付并购保证金2,000



万元。标的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各方均无权动用此专用款项。 

4、后续工作 

各方应互相督促按照本意向协议开展工作，配合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工作，

在前期交易共识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达成正式协议的签署。 

5、与本次交易相关之其他条款 

5.1本次交易各方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税费。 

5.2乙方、丙方、丁方承诺：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具有较强的盈

利能力，经营合法合规，经营成果真实；乙方、丙方、丁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

存在委托持股、质押、查封、冻结或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争议或纠纷。一旦产生损失由乙、

丙、丁三方共同承担。 

5.3乙方、丙方和丁方同意在签署本意向协议之日起90日内，不会同任何除甲方外的其

他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签署任何协议或达成任何意向。甲方和目标公司将尽力相互配合在此

期间完成尽职调查和正式交易协议的起草。 

5.4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乙方、丙方、

丁方及目标公司应无条件配合。 

6、协议的解除与违约责任 

6.1本协议签订后甲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乙方、丙方股东会未能通过本次交易方案或

各方未能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共同商议解决后续解决方案。 

6.2甲方与乙方、丙方、丁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之日，本协议自动解除。 

6.3甲方或甲方委派的中介机构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尽调后，认为目标公司不存在被甲方

收购的实质性障碍或其他可能影响本次交易的潜在风险，则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尽

调工作完成后，目标公司若不存在被收购的实质障碍或影响本次交易的潜在风险且甲方未提

出合理理由不与乙方、丙方、丁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则并购保证金归目标公司所有。

因乙方、丙方、丁方原因导致各方最终无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除应退还并购保证金外，

乙方、丙方、丁方还应共同向甲方承担2,000万元的赔偿责任。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中介机构聘请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尽快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

机构开展工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六、风险提示 

本意向协议仅为初步意向，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且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和审批程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拟收购标的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处于筹划阶段，在公司未完成法律程序、未实施完成股权收购

事项之前，该筹划活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并购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1月 03日 


